
  

新竹科學園區研發成效獎選拔作業要點 
第四點、第六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廠商申請本獎項，應

檢附下列文件供管理

局查驗： 

(一)申請表。 

(二)報告書與相關說明

資料及研發成效證

明文件影本(以上

各項數據，限採管

理局所轄園區內發

生之資料參選，廠

商不得提供或列入

園區外資料)。 

前項第一款申請表及

第二款報告書格式，

由管理局另訂之。 

四、廠商申請本獎項，應

檢附下列文件供管理

局查驗： 

(一)申請表。 

(二)相關說明資料及研

發成效證明文件影

本。 

前項第一款申請書表

格式，由管理局另訂

之。 

一、 配合實務作業，報告

書為廠商參選本獎項

之必要繳交之文件，

故於第一項第二款新

增報告書為申請文

件，並於第二項增訂

報告書格式由管理局

另行訂定，以臻明

確。 

二、 本獎項為鼓勵園區廠

商於園區內從事研究

發展而設，爰明定廠

商僅得提供管理局所

轄園區內之資料參

選，故將現行第六點

序文後段移列於第一

項第二款，並酌作文

字修正。 

六、評審標準： 

(一)研發費用及占總營

收比例(25%)。 

(二)研發人力及占員工

人力比例(25%)。 

(三)主要開發技術或先

進製程專利布局與

管理情形(25%)。 

(四)核心技術研發成果

開創新產品、帶動

相關產業鏈情形

(20%)。 

(五)產學合作、人才培

育執行成效(5%)。 

六、評審標準(以下各項

數據均採該廠商在管

理局所轄園區內之資

料核算)： 

(一)研發費用及占總營

收比例(25%)。 

(二)研發人力及占員工

人力比例(25%)。 

(三)主要開發技術或先

進製程專利布局與

管理情形(25%)。 

(四)核心技術研發成果

開創新產品、帶動

相關產業鏈情形

(20%)。 

(五)產學合作、人才培

育執行成效(5%)。 

現行規定序言後段移列至

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 

 


